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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的法律责任，法定代表人签名并加盖公章后的承诺书应扫

描上传到“综合业务管理系统-乙级资信申报”中。

（二）申报范围：自愿申请工程咨询单位乙级资信评价（

含预评价）的单位和注销工程咨询单位乙级资信评价的单

位。

其中申请包括:初次申请、续期申请、重新申请、增项申

请(含申请PPP咨询)或注销申请等。

已获得资信评价证书的单位，不得再申请乙级预评价。

（三）申报方式:申报单位通过江西省工程咨询协会官网

首页“服务平台”-“综合业务管理系统-乙级资信申报”登录，

或通过中国工程咨询协会官网首页“业务办理”-“工程咨

询单位资信评价”-“资信业务办理”登录“综合业务管理

系统-乙级资信申报”在线申报。

（四）申报材料：申报材料包括单位申请表、单位证明

材料、人员证明材料、业绩证明材料、承诺书等部分。

二、评审

（一）工作机制

1.评审机制。为确保公平、公正做好乙级资信评价(含预

评价)工作,拟建立三级评审机制:专家评审、专家复核、评

审委员会审查。申报材料提交后，进入专家评审阶段,专家

评审后进入专家复核，最后进入评审委员会审查阶段,根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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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审委员会审查结果作出是否给予工程咨询单位乙级资信评

价（含预评价）等级的初步决定。

2.结果反馈机制。将经专家复核且由评审委员会审查后

的专家评审意见，告知申报单位。对专家评审意见有异议的

单位，可在规定时间内作出解释说明，解释说明材料提交专

家复审，评审委员会审查；第二次经评审委员会审查的结论

为公示前最终评审结果。

3.评审委员会。工程咨询单位乙级资信评审委员会由协

会领导和专家组成，人数不少于7人，专家占比不低于（含）

50%（即小于50%）。评审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：根据《资信

评价标准》对专家评审通过的乙级资信申请是否符合《工程咨

询单位资信评价标准》进行审查。评审委员会三分之二（含）

委员通过，即为通过。

4.选聘专家。参与乙级专业资信评价（含预评价）工作

的专家从江西省工程咨询协会专家库选取。

（二）专家评审

组织专家对申报材料进行评审，评审具体内容包括单位

证明材料、人员证明材料、业绩证明材料是否符合条件,在

评审阶段，同时对申报单位在“信用中国”的信用记录进行

核查。

（三）专家复核

组织专家对申报材料进行复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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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一致性评价

江西省工程咨询协会通过综合业务管理系统，对符合乙

级资信评价标准的工程咨询单位逐月开展一致性评价，确保

持续符合《工程咨询单位资信评价标准》的要求。

（五）评审委员会审查

评审委员会根据《工程咨询单位资信评价标准》对专

家评审过的申报材料进行审查。

（六）意见反馈

将评审委员会审查后的专家评审意见，以及核查“信用

中国”的信用记录情况，告知申报单位。申报单位可登录系

统查询专家评审意见，并可按要求在规定时间内提供解释说

明材料。

（七）反馈处理

组织专家对单位反馈意见进行复审，专家委员会审查后

进入公示阶段。未通过复审的申报单位将不再出现在公示名

单中。

三、公示、公告和生成电子证书

（一）公示

评审结果将在江西省工程咨询协会官网向社会进行公示。

公示期间接受电话咨询、书面质疑及投诉，所有咨询、质疑

及投诉均应据实署名并有真实可靠的联系方式方可受理。收

到投诉或举报后，江西省工程咨询协会将及时核查相关情况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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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情况属实，被投诉或举报单位将不再出现在公告名单中。

公示期为7个日历天。

（二）公告

公示结束后，江西省工程咨询协会确定评审结果，向江

西省发展改革委上报最终评价结果，正式印发公告，通过江

西省工程咨询协会官网向社会公告。

（三）生成电子证书

生成工程咨询单位乙级专业资信电子证书（含预评价证

书）、PPP咨询乙级资信电子证书（含预评价证书）。

四、有关时间安排

（一）申报时间：2025年4月7日（8:00）至5月7日（18:00）

（二）评审时间：2025年5月8日-5月29日

（三）意见反馈时间：2025年5月30日-6月9日

（四）反馈处理时间：2025 年 6 月 10 日-6 月 17 日

（五）公示时间：2025年6月20日-26日

（六）公告时间：2025年6月30日前

（七）生成电子证书时间：2025年7月3日前

五、社会监督

江西省工程咨询协会开展工程咨询单位乙级资信评价工

作期间接受社会监督，受理投诉和举报，所有投诉和举报均

应据实署名并有确切联系方式。

投诉或举报邮箱：jxsgczxxh2002@126.com

mailto:jxsgczxxh2002@126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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